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公告编号：2020-21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增资入股吉林省木合医药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在全国建立医疗供应链服务平台，以整合及营销驱动平台创新发展模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医疗公

司”）以增资入股的形式向吉林省木合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木合医药”）

增加投资人民币700万元。 

2、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最终以7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吉林省木合医药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方介绍 

名称：深圳市怡亚通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住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一类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配套服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医院管

理（不含医疗行为）；医疗设备维修；医疗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初级农产品购销；健康管理咨询（不

含医疗行为）；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医疗器械设备及医疗器材的技术开发与销

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

信息技术咨询；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二类

医疗用品及器材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酒类的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

奶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零售及批发。 

股权结构：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吉林省木合医药有限公司 

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增资人民币 700万元，增资完成后，深圳医疗公司将

合计持有吉林木合医药 70%的股权。 

经营范围：西药批发；中成药、抗生素、化学药制剂（不含疫苗）、食品、

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医疗器械、

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批发及零售；营养保健咨询服务；计

算机及软件、医药信息咨询服务及推广、市场营销策划；化妆品、玩具、工艺品、

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轻纺产品、服装、畜牧产品、建筑材

料、茶叶、一次性卫生用品、消毒产品、消杀制剂、计量器具、农副产品、五金

机电、洗涤用品、人参鹿茸（不含野生）批发；药品储存、配送服务；物流代理

服务；会务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增资方式：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标的公司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李晓春 100% 

深圳市怡亚通医

疗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70% 

李晓春 30%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尚未实际运作，因此无相

关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是否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否 

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关联方提供担保：否 

标的公司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金额：700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设立董事会，由 3名成员组成，设

董事长 1人；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人；设总经理 1人。 

违约条款：（1）本合同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的，应当采取相应的补救

措施；补救后受损害的当事人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按照其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由于本合同当事人的过错，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过错

方承担其行为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除另有约定外，过错方按照法律规定和本

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损失的范围，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受害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合

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受害方为挽回损失、追偿等目的，支付的公证、鉴定、

律师服务等费用。 

（2）本合同对违约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的，从其约定。本合

同对违约金金额未做明确约定的，违约金金额为目标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20%；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受到的损失的，违约方应当另行赔偿差额部分。 

（3）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随意解除。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本

合同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解除本合同的，应当向守约方支付的

违约金。 

本合同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其

他方。本合同解除后，不妨碍本合同当事人向过错方依法请求赔偿、追偿的权利。 

（4）乙方同意，乙方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的，甲方有权以乙方对目标公司持有股权的实际价值冲抵其应付甲方的违约

金、赔偿金；股权的实际价值不足以冲抵的，乙方应当支付差额部分。 

（5）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当事人不能履行约定义务的，不视为违约行为。

但是，遭遇不可抗力的当事人应立即书面通知其他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

30日内，向该方提供证明文件。 

前款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被修改、政府政策调整、自然灾害等。 

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

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事项有助于快速实现上市公司在全国的医疗布局，实现“一省一平

台”的医疗B2B载体建设，推广“平台+营销合伙人”业务模式的发展。该项交易

将为上市公司带来业务规模及净利润的增加，为公司供应链业务在医药行业的发

展带来新领域的突破，为公司进入大健康领域的发展奠定基础。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5日 


